中投·新湖美丽洲信托受益权转让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单笔认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信托计划概况
1、信托规模：人民币15,000－20,000万元。
2、信托期限：18个月，期满12个月后可提前终止。
3、预期收益：A类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8.5%/年，B类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9.5%/年，C类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10%/年。
4、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5、资金运用：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向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受让其享有的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为借款人的单一资金信托项下部分受益权。
6、信托利益分配：信托计划存续满1年时进行一次期间分配，信托计划终止时进行终止分配。
7、受益人：本信托计划项下的受益人分为A类、B类、C类三类受益人，其中，享有信托单位份额300万份以下的受益人为A类，享有信托单位份额300万份以上（含）1000万份以下的受益人为B类，享有信托单位份额1000万份以上（含）的受益人为C类。
8、推介期限：2010年10月15日－2010年11月15日；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推介期，延长期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

9、信托经理：侯春枫、朱智跃、赵天宇
风险控制与信用增强措施

1、借款人以其拥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为自身及时足额履行单一资金信托项下贷款本息偿还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2、借款人实际控制人黄伟先生及其夫人李萍女士，为借款人及时足额履行单一资金信托项下贷款本息偿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承诺：如本信托计划实施之后，借款人未能及时足额履行单一资金信托项下贷款本息偿还义务，则其将无条件代为履行。
单一资金信托概况
在本信托计划实施之前，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因项目开发和财务管理需要，基于对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信任，以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受托人设立单一资金信托。

该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信托规模预计为人民币16,000－21,000万元；期限18个月，满12个月后可提前终止；信托资金指定用于向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发放信托贷款。
借款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中文名称：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湖中宝

股票代码：600208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注册资本：5,076,603,639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新湖中宝自2006年11月整体上市以来，坚持做大做强地产主业，合理推动开发节奏、准确设计产品定位、不断提升项目品质，创造了“新湖地产”的良好品牌。同时，新湖中宝还深入参与金融领域投资，初步掌握一批规模较大的金融股权，为公司盈利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奠定基础。

目前，新湖中宝旗下拥有20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同时开发经营30多个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分布在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山东、辽宁、天津的20余个城市，开发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以上。此外，新湖中宝还是盛京银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吉林银行、湘财证券、新湖期货等金融机构的股东，其中湘财证券和新湖期货为新湖中宝单独或与其关联企业控股。
截至2010年6月30日，依据合并口径，公司资产总额为2,512,571.38万元，负债总额为1,836,516.0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41,160.83万元。201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32,576.05万元，净利润为32,039.52万元。
承诺人－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美丽洲”）成立于2002年8月，法定代表人林俊波。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资质为二级。目前新湖美丽洲注册资本3.5亿元，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住所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鸽宝山。
新湖美丽洲是为建设“新湖·香格里拉”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新湖·香格里拉”项目位于杭州市西北面余杭区中部的鸽宝山，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总用地面积约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容积率0.55。目前，该项目一、二期开发已基本完成，总体销售率良好，项目三期处于前期施工过程中。

截至2010年6月30日，新湖美丽洲资产总额为165,873.60万元，净资产为40,579.4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5.54%；扣除因房地产销售产生的预收账款66,149.83万元，真实资产负债率为35.66％。200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9,514.04万元，净利润为5,303.69万元； 2010年1－6月，公司尚未产生营业收入。
质押标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
依据北京市世纪智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咨询报告书》（编号：世纪智源评报字[2010]第64号），以2010年6月30日为基准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得置业”）50%股权的公开市场价值为56,657.39万元。
新兰得置业成立于2006年6月，注册资本20,408万元，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住所地为杭州余杭区仓前镇高桥村，法定代表人林俊波，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新兰得置业是为开发“新湖·果岭”项目而组建的项目公司。“新湖·果岭”项目地处余杭区仓前镇宋家山村，紧邻国家城市外围湿地型生态资源西溪湿地等自然景观及仓前高教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该项目土地使用权于2006年5月以出让方式合法取得，出让面积360,929平方米，出让总价35,281万元，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出让年限70年。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433,115平方米，容积率1.20，建筑密度不大于30%。项目分四期开发，2007年11月底动工兴建，预计2013年项目全部完成。

截至2010年6月30日，新兰得置业资产总额为10.3亿元，负债总额为8.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83.5%，扣除因房地产销售产生的预收账款3.2亿元，真实资产负债率为52.4%。

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专业信托金融机构。公司创建于1979年，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内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2007年10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亿元。“中投信托”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投”）的全资子公司。 2010年3月，经批准同意，中国建投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5亿元。
中投信托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信托理念，将“诚信为本、合规经营”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立足于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产业投资信托领域形成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优势，成为资本充实、内控严密、管理规范、具有较强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金融信托机构。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7,451万元，总负债6,135万元，净资产121,316万元，资产负债率4.81%，资产质量优良。  
中投信托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综合理财优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成功推出基础设施、证券投资、房地产、中小企业等系列信托理财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可靠的投资选择。截至2009年末，公司共累计发行资金信托产品373个；累计管理信托财产330.53亿，管理信托财产余额140.1亿；累计到期清算信托产品220个，按时足额交付信托财产190.43亿元，所有到期信托计划按时交付率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信托计划运行正常。 
中投信托将继续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以有效的风险内控措施、高效的投资管理团队、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尽职的项目流程管理为投资者提供打造优质的金融信托产品，以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朝着“最值得信赖的专业受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咨询电话：85069025、85069299、85069283

87006179、86806347（客户服务中心）
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推介书有关主体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其财务报表。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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